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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实施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，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、资产安全、财务

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，有效防范经营风险，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。 

一、2019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总结 

2019 年，公司以推进“精细化、标准化、流程化、信息化”管理为

牵引，持续构建“四梁八柱”，全面提升执行能力，有效推动了港口运

营管理上台阶。凭借经营质量的不断提升和内控建设的持续深化，公

司首次入围了“浙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” 30 强榜单。 

（一）落实年度方案，确保内控工作有序开展 

公司董事会注重内部控制工作，明确要求把年度实施方案的制定

作为公司内控重点工作之一。公司内控规范建设领导小组根据董事会

提出的内控工作要求，在充分总结前期内控规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，

以规范公司治理和强化风险控制为总目标，以推进“四化”管理为抓手，

以内控建设、内控自评、专项检查、科技防控、内控培训等为重点，

制定并落实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工作实施方案，在上报有关部门

备案基础上，有序推进内控工作。 

（二）完善制度建设，加强内控流程化管控 

严格规范的制度是做好内控工作的前提，是内控流程化管控的保

障。公司着力突出各项业务制度建设，坚持以制度管人、按制度办事、

靠制度管理的理念，根据实际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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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公司本部及各下属单位共修订新增 600 余项制度，进一步

提升了公司整体内部控制规范水平，为保障企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

础。 

公司内控办在去年绘制核心制度流程图的基础上，开展“深入推

进‘四化’管理、核心制度对标执行”专项检查，对照公司 25 项核心制

度的重要条款进行梳理，划定 128 条红线标准作为重点内容，以表

单方式进行全面对照检查，并重点抽查了 5 家单位。通过专项检查和

落实整改，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，提升制度执行力，加强内控流程化

管控。 

（三）注重自我评价，提升内控精细化水平 

2019 年公司内控办组织完成了 2018 年度第二轮及 2019 年度第

一轮内控自评工作。其中，2019 年第一季度完成了 2018 年度第二

轮现场测评工作，纳入评价范围的 32 家单位（包括股份公司本级、

下属 29 家主要分子公司和 2 家合营单位）共认定内控缺陷 12 个，

均为一般性缺陷。公司两级管理层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，并明确了整

改期限。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按期进行了披露。 

2019 年第三季度完成了当年度第一轮内控自评，新增 2 家自评

单位，公司本部及纳入自评范围的所属单位共认定内控缺陷 5 个，均

为一般性缺陷，公司内控管理缺陷数量降至历史最低点。 

（四）拓展覆盖范围，推进内控标准化建设 

根据 2019 年度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，落实了 3 家下属公司开

展内控规范建设工作，分别为宁波港强实业有限公司、宁波和诚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、舟山港老塘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， 3家公司已于 2019

年度内完成了内控流程文档的设计工作。至此，已实施内控规范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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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股份公司本部及所属分子公司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

别占公司 2019年合并财务报表总额的 81.22%、78.71%和 86.95%。 

（五）加大科技投入，助推内控信息化发展 

2019 年，公司投入 5000 余万元用于港口危险货物标准化、内

外理智能一体化改造、船舶低能见度可视化导航监控等方面的信息化

建设，全面提升关键领域的风险控制水平。成本费用管控系统覆盖面

进一步扩大，股份本部及下属 5 家单位（甬舟公司、宁波远洋、集运

公司、太仓武港、太仓万方）上线应用费控系统，至此共有 14 家单

位已应用费控系统。应收账款管控系统开发完成，试点单位已上线试

运行，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管理机制，提升应收账款精细化、实时化、

信息化管理水平。 

（六）做好服务保障，提升内控意识和水平 

在开展内控规范建设十年之际，公司内控办对公司自 2010 年内

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以来所有内控自评缺陷进行了一次专题分析，总

结了内控组织概况和内控规范建设情况，分析了历年内控自评缺陷的

业务流程分布，单位分布和风险程度分布情况，提出了内控工作发展

建议供管理层参考。 

公司内控办组织开展了内控知识竞赛，公司本部内控自评人员及

下属 27 家单位内控职能部门负责人和自评人员共 300 余人参与。组

织了内控实务和内控文档更新技巧培训，共 180 多人参加，进一步

提升了内控自评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有关管理人员的内控意识。 

二、2020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

2020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提升企业管

理水平的关键之年，也是全面实施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，加快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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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一流港口的重要之年。公司将紧紧围绕“稳增长、竞一流”这一根

本要求，持续构建“四梁八柱”，深入推进“四化”管理，不断强化目标

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以规范内控建设、强化科技运用、提高

自评质量、加强内控培训为重点，提升内部控制各项工作，进一步优

化公司治理，促进稳健经营。 

（一）夯实内控规范建设，促进管理提升 

试点推进内控文档更新。随着公司改革持续推进，公司及下属公

司的机构设置、业务范围、规章制度和控制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各公司

的内控文档有待更新，以适应当下管理实际和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内

部控制的监管要求。2020 年，拟在集装箱板块、散杂货板块和其他

板块单位中各选一家基层单位开展内控文档更新试点工作，为下一步

全面推进奠定基础。 

进一步拓展内部控制覆盖面。经各单位推荐和调查研究，拟在浙

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、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、宁波金港联合

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展内控规范建设，做到合并范围内二级单位

内控规范建设全覆盖。 

（二）强化科技手段运用，促进能力提升 

2020 年，公司计划投资 6000 多万元用于信息系统的建设，包

含大数据中心项目、网络安全智能分析平台、港口智能化可视化数字

化应用系统等，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生产经营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。公

司将继续在基层单位扩大成本费用管控系统覆盖面，分批次推广应用

应收账款管控系统，试点推进税务管控系统。通过强化科技手段运用，

提升内控信息化水平，持续推进关键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由人工控制向

系统自动控制转变，从而有效提升公司风险防控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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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高内控自评质量，促进业务提升 

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》要

求，认真组织开展内控自我评价工作。 

1．评价工作总体安排 

2020 年将进一步细化内控评价方案，确保评价工作质量。评价

工作将涵盖公司已实施内控规范建设的 36 家单位（包括股份公司本

级、下属 33 家主要分子公司和 2 家合营单位）,涉及内部控制应用指

引中的所有流程，采用“一年两评”的方式，评价方法沿用矩阵测试法

和调查问卷法。 

2．认真做好内控缺陷认定及整改 

评价小组通过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，做好缺陷等

级的认定工作，并及时提出整改建议。公司内控办将组织对有关缺陷

整改情况进行跟踪、落实，同时对整改不积极的单位按照《公司综合

管理绩效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甬舟港股份企管〔2018〕19 号）

进行问责。 

3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编制与披露 

公司计划于次年 3 月编制完成本年度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情况

自我评价报告，并按要求进行披露。 

（四）加强内控知识培训，促进能力提升 

公司内控办将继续针对新纳入内控规范建设单位自评人员组织

专题内控自评培训，针对各单位内控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内控评价人员

组织内控实务培训和内控文档更新技巧培训，进一步提升自评人员内

控意识和业务能力。拟针对管理人员组织开展风险控制专题讲座，强

化风险意识，提升防范化解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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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

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确定负责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

师事务所。内部控制审计具体工作时间由公司与该会计师事务所协商

确定。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，根据审计结果编制

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时对外

披露。 

 

 

 

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4 月 9 日 


